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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关于做好 2023 年度城乡居民医疗保险

参保缴费征收有关工作的通知

（征求意见稿）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市直有关单位：

根据《国家医保局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做好 2022年

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障工作的通知》（医保发〔2022〕20号）、

《广东省医疗保障局 广东省财政厅关于建立广东省医疗保障待

遇清单制度的实施方案》（粤医保规〔2022〕3号）、《汕尾市

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汕尾市城乡居民医疗保险暂行办法（2016 年

修订）的通知》（汕府〔2016〕5号）等文件精神和要求，现就

做好我市 2023年度参保缴费征收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参保缴费标准

2023 年度城乡医保个人缴费标准为每人每年 350 元。参保

人应按缴费标准一次性足额缴纳保费。

二、参保缴费时间

集中征缴期：2022年 10月 1日至 2022年 12月 31日。

三、征缴对象和任务

（一）征缴对象。覆盖除职工基本医疗保险（职工医保）应

参保人员或按规定享有其他保障的人员以外的全体城乡居民，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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括：具有本市户籍，且未纳入职工医保保障范围的城乡居民；在

本市行政区域内各类学校以及托幼机构就读的非本市户籍在校

学生；在本市行政区域范围内居住证（有效期内）持有人;在我

市居住且办理港澳台居民居住证的未就业港澳台居民。

（二）年度任务。完善覆盖全民、依法参加的基本医疗保险

制度和政策体系，实现基本医疗保险应保尽保，下达 2023年度

全市参保缴费征收任务指标为 260.8189 万人，其中：市城区

27.8341 万人、海丰县（含深汕合作区）68.0007 万人、陆丰市

129.4398万人、陆河县 25.7036万人、红海湾开发区 8.4406万人、

华侨管理区 1.4002万人。

四、参保缴费方式

（一）除享受政府全额资助参保的特殊人群外，所有城乡居

民医保参保人员可根据实际情况，通过“粤医保”“粤省事”“粤

税通”微信小程序，以及自助办税终端、税务部门前台、粤智助、

委托银行代扣缴、职工医保个账代缴等方式进行缴费（缴费指南

另行发布）。

参保缴费过程中，新参保登记、参保信息变更手续可通过全

市任一医保经办机构进行线下办理，也可通过“粤医保”“粤省

事”微信小程序进行线上办理。

（二）在校学生参保。全市在校学生原则上在就读地参保，

各级教育部门应牵头组织各类学校做好政策宣传、跟踪核实、台

账管理等工作。全日制大学、中职技校的学生，以学校为单位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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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校所在地集中办理参保手续，由学校负责组织做好在校学生宣

传发动、参保续保、办理缴费手续等工作。

（三）特殊人群参保。按照汕尾市医疗保障局、汕尾市民政

局等七部门《关于印发汕尾市巩固拓展医疗保障脱贫攻坚成果有

效衔接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汕医保〔2021〕79号）

规定执行，做到不重一人、不漏一人，确保应保尽保。

（四）本市居住证持有人及港澳台居民参保。可以持居住证

或者港澳台居民居住证办理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登记，各项业

务流程与我市居民一致，按照同等标准缴费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，压实工作责任。做好基本医疗保险参

保和征缴工作是医疗保障制度可持续的基本保证，是保障群众依

法合理享受基本医疗待遇、促进人民健康的重要手段。各级政府

要从大局出发，充分认识做好此项工作的重要意义，夯实主体责

任，健全工作机制，确保政策落实到位。要高度重视，加强领导，

制定工作方案，分解征缴任务，认真落实工作责任，一级抓一级、

层层抓落实，采取切实有效措施组织实施，按时、保质、高效完

成征缴任务。

（二）落实部门责任，形成工作合力。各有关部门要加强沟

通，明确职责，密切配合，共同推进征缴工作。医疗保障部门要

做好组织协调指导工作；税务部门要充分发挥征缴机关主体作

用，负责做好参保缴费征收工作落实；财政部门要确保本级财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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补助配套资金足额按时到位和负责落实工作经费；教育部门要负

责做好在校学生参保缴费征收的组织工作；民政、残联、乡村振

兴、退役军人事务等部门要配合做好特殊人群的参保缴费征收工

作；宣传部门要加大宣传力度，为征缴工作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；

公安部门要配合提供相关户籍信息变更情况；市委政法委、市农

业农村局、市政数局等单位要发挥“民情地图”“善美村居”的

作用，合力确保征缴工作圆满完成；市县医保经办机构及各镇（街

道）医保经办窗口要负责做好参保人信息登记、变更、核对等具

体业务，全力推动征缴工作。

（三）加大宣传力度，优化便民服务。城乡居民医疗保险是

减轻广大人民群众就医负担的惠民政策。各级政府、各有关部门

要综合利用线上线下宣传渠道，抓住老百姓最担心的致贫风险和

最关心的待遇保障等问题展开全方位的宣传攻势，引导群众主动

参保、积极参保，让城乡居民享受国家改革红利。同时，要开展

多形式医保电子凭证应用推广工作，提高广大群众的知晓率和使

用率，保障参保群众便捷、安全享受各类待遇。

（四）强化指导检查，落实督办机制。市医疗保障局、国家

税务总局汕尾市税务局要建立周通报制度，每周定期通报各地进

展情况，并适时开展专项督导检查。市政府督查室要对城乡居民

基本医保参保缴费征收工作进展情况进行跟踪督办，根据完成任

务情况进行排名，对排名靠前的给予表扬，对影响进度的进行

通报。


